附件一：
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
[bookmark: _GoBack]接受『捐資興學』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人
	 
	單位
	 
	職 稱
	 

	捐贈人
	
	電話、地址
	

	捐資興學事　　由
	□指定用途者，用途如下：




□未指定用途者，現金依本校教育儲蓄專戶規定辦理，財物依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。

	捐贈項目
	□現金：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□財物：
（請填寫品名數量）

	備註、說明
	

	捐資興學執行管理小組

	會議日期
	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
	會議地點
	

	會議決議
	· 同意捐贈。
說明：
· 不同意捐贈。
說明：
· 其他：

	出席委員簽名
	

	備註:申請表審核結果,正本存檔，影印本送申請人、捐贈人。



